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評估人員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桃教特字第 1060058410 號函 

民國 108 年 9 月 9 日桃教特字第 1080072460 號函修正 

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桃教特字第 1110011274 號函修正 

民國 113 年 4 月 2 日桃教特字第 1130027774 號函修正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19條第 2項。 

（二）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心理評量人員

培訓及相關作業參考原則。 

二、目的：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培訓特殊教育評估人員（以下簡稱評

估人員），確保實施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評估與診斷之有效性，提升鑑定結果之公

信力，以順利執行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與就學輔導工作，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三、辦理單位： 

（一）由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國小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國中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高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國小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高國中資優教育資

源中心以下（簡稱各特教資源中心）分別辦理學前、國中小、高中之評估

人員培訓。 

（二）各特教資源中心應擬定培訓及工作計畫每年報本局核備。 

四、實施對象： 

（一）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二）編制內現職教育人員：包括普通班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心理師、校

（園）長及學校行政人員（須為特殊教育相關系所畢業、特殊教育學分班

畢結業）等。 

（三）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 

未有前項之人員者，學校及幼兒園，由校（園）內具有教育、輔導、心理專

長背景之教師至少一人擔任。 

五、評估人員分級及課程培訓： 

（一）本市評估人員分為三級制，各級評估人員培訓課程、調級課程研修規範及

其他相關辦法詳如各特教資源中心附件。 

（二）各教育階段不同類別及層級之評估人員培訓課程由各特教資源中心規劃並

報本局核備後辦理。 

（三）評估人員若曾參加教育部、其他縣市或大專校院辦理之相關評估培訓課

程，經該教育階段特教資源中心審查後得依研習證明認可其時數。 

（四）自外縣市介聘調入或經由教師甄試合格應聘新進本市之其他縣市合格評估

人員，得辦理各階評估課程抵免，其方式詳如各特教資源中心附件。 



六、評估人員評估工作與權責： 

各級評估人員工作由各特教資源中心指派，其評估工作與權責分級詳如各特

教資源中心附件。 

七、評估人員調級及專業進修： 

（一）本局每學年辦理一次評估人員調級申請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由本局核發

證書。 

（二）各級評估人員每學年須參加專業分級進修活動。 

（三）各級評估人員調級辦法、專業進修時數規定，由各教育階段特教資源中心

另訂如附件。 

八、考核與獎勵： 

（一）各級評估人員執行各項評估工作後，由本局每學期依實際執行工作事項及

內容審查後核予獎勵。各教育階段獎勵方式及獎度如下所示： 

1.參與身心障礙學生或資賦優異學生評估工作：實際執行身障學生或資優

學生評估工作並完成工作者，核予嘉獎 1支。若參與不同特教資源中心

評估工作，則依參與數核予嘉獎。若有特殊情形，另由專案核予。 

2.擔任各特教資源中心鑑定安置相關工作會議之工作人員並完成工作者，

核予嘉獎 1支。 

（二）連續三年無實質參與評估工作或評估人員嚴重違反評量倫理且有具體事實

者，須重新接受調訓。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接受調訓者另案核備。 

九、評估人員專業倫理： 

評估人員執行評估工作時，應恪守下列專業倫理： 

（一）對測驗工具本身應盡妥善保管、不觸犯著作版權及不洩漏測驗內容。 

（二）對施測對象應客觀、嚴謹、正確的蒐集多元資料並互相驗證，但應避免進

行不必要之評量。 

（三）評量結果及結果解釋資料，應視為專業機密，需妥為保管、保密。除據以

決定個案安置輔導人員外，不得任意公開。 

（四）對評估對象之意見，應給予尊重，不因評估對象或其父母、法定監護人之

種族、性別、語言、社會背景、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地位等之不同，而有

所歧視。 

十、本計畫奉核備後頒布執行，修正時亦同。 


